高雄巿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出勤時間要點
114年06月18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依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二、目的：為維護工作紀律，落實出勤管理，並兼顧實際工作之需要以提高工作效率及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三、實施對象：本校教師、職員工、約聘僱人員等。
四、教職員每週出勤時數以40小時為原則，出勤時間如下：
（一）教師：自7：50至15：50。
（二）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職員工、約聘僱人員等)
1.自7：50至15：50(單位主管、教師兼行政人員免刷卡簽到退)。
2.學務處同仁：為符校務需求，每日延長上班時間為7:30-7:50加班時間。
（三）寒暑假期間：(行政人員)
1. 應上班時間8:00-16:00全天班，全員皆應全日到勤，如需請假者，請依規定至差勤系統辦理差假登記。
2. 寒暑假上班期間各處室應適當控管請假人數、保留適當人力，以維持業務正常運作，下午至少維持1-2人輪值，輪值人員當日請確實到班執行勤務，並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四）上班時間因特殊情形或依相關規定需調整，提經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非上班時間出勤加班
(一)應落實「覈實指派」，衡量加班之「必要性」、「合理性」及「急迫性」。並以事先申請為原則，但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事後經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配合電子化差勤系統上線，教職員應按每日實際加班時間於線上差勤系統刷上下班卡並完成加班申請，其加班未滿1小時之餘數得累積；加間時間非以前開方式辦理者，請提供佐證資料，其加班時間，均以時計。
（三）加班經陳請核准後，在不影響課務及校務前提下，擇期補休，未於法定期限補休完畢，視同放棄。
六、人事室每月2次不定時辦理查勤作業，抽查是否有遲到早退、出缺勤不合規定、或於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等。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加班說明及範例：3日內於系統提出加班申請
加班刷卡及申請（需有上班卡及下班卡，系統才能自動展算加班時間）

★上下班需刷卡簽到退者：
1. 請於到班時→刷上班卡，要下班回家時→刷下班卡。
2. 申請加班(請勿勾免刷卡)：
範列1：上班刷卡時間7:30   下班刷卡時間為16:30
       申請2段加班(2張加班申請單)：7:30-7:50  15:50-16:30
範例2：上班刷卡時間7:50   下班刷卡時間為16:30
       申請1段加班：15:50-16:30
範例3：上班刷卡時間7:30   下班刷卡時間為15:50
       申請1段加班：7:30-7:50
3. 等批核後，系統會依刷卡時間自動核算加班時間。


★上下班免刷卡簽到退者：（教師、教師兼行政、單位主管）
1.若僅「上班前」或「下班後」加班者：加班開始→刷上班卡，加班結束→刷下班卡
範例1僅上班前加班者：加班上班卡刷7:30，加班下班卡刷7:50
申請加班(請勿勾免刷卡)：7:30-7:50
範例2僅下班後加班者：加班上班卡刷15:50，加班下班卡刷17:30
                   申請加班(請勿勾免刷卡)：15:50-17:30
2.若「上班前」及「下班後」均加班者：請依「★上下班需刷卡簽到退者」之流程辦理。
3.等批核後，系統會依刷卡時間自動核算加班時間。


刷卡加班者，申請加班時，請勿勾選免刷卡


